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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沙镇 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4
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报告

——在中沙镇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中沙镇财政所长 赵韬

一、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全年共计完成 2352.21 万元，其中：

（1）财政补助收入 1830.12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1790.13

万元的 102.23%，预算收入比上年增加 31.13 万元，实际收入比

上年减少 51.96 万元；

（2）全口径税收总量完成 521.92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600

万元的 86.99%，实际完成比上年减少 41.44 万元。其中地方总收

入完成 183.10 万元，完成市级目标任务 150 万元的 122.07%；

（3）罚没收入完成 0.17 万元。

2.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全年共计完成 2352.21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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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财政支出完成 1830.12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1790.13 万元的 102.23%，预算支出比上年增加 31.13 万元，实

际支出比上年减少 51.96 万元。其中：

①人员类支出（工资、五险、住房公积金、2022 年公务员

13 月工资、2022 事业干部 30%绩效、2021 年、2022 年度考核奖

等支出）1148.40 万元，其中：党委支出 75.44 万元；政府支出

206.51 万元；人大支出 27.66 万元；政协支出 13.87 万元；纪委

支出 38.08 万元；财政所支出 80.93 万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支

出 317.70 万元；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支出 255.11 万元；退役

军人服务站支出 26.05 万元；政务便民服务中心支出 24.31 万元；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支出 82.74 万元。

②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支出：26.04 万元，其中：遗属生活

困难补助支出 11.54 万元；退休人员奖励性生活补助支出 7.10

万元；干部工会福利支出 7.40 万元。

③商品和服务支出、补助支出：258.88 万元，其中：耕地恢

复整改支出 19.41 万元；人代会、人大代表小组、代表工作室等

支出 4.32 万元；党代会、党代表小组、党建工作等支出 4.18 万

元；政协、工青妇等支出 2.76 万元；民兵训练及征兵工作支出

5.03 万元；平安创建、网格等支出 14.98 万元；人居环境整治、

环保等支出 43.40 万元；应急和突发事件处置、信访等支出 10.02

万元；安全生产支出 1.95 万元；政府集中采购办公用品、日杂、

宣传制作等支出 62.37 万元；食堂伙食补助支出 54.74 万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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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 18.63 万元；机关维修维护支出 12.57 万元；献血补助、

杂志征订等其他支出 4.52 万元。

④村级支出 396.80 万元，其中：村级运转支出：262.95 万元；

村级项目支出：133.85 万元。

（2）上解税收和罚没收入共计 522.09 万元，比上年减少

41.96 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

2023 年财政补助收入 1830.12 万元，一般预算支出 1830.12

万元，基本上做到了收支平衡，但财政紧张，资金拨付困难。2022

年结余 650.48 万元，2023 年结余 870.49 万元。

4.上级专项追加执行情况（已计入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人员异动、工资普调、月基础考核奖按月发放等，实

际支出 107.24 万元；

（2）人大代表联络站经费，实际支出 1.45 万元；

（3）退休干部奖励性生活补贴，实际支出 4 万元；

（4）解决 2022 年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办理资

金，实际支出 6 万元；

（5）财源培育资金，实际支出 51.14 万元；

（6）村级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10 万元；

未使用完的指标数结转下年。

5.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1）公务接待支出 0 万元（应付代管资金中支付 12.58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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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费支出 21.02 万元（含村级会议费支出）。

（二）代管资金收支情况

2023年代管资金收入 720.67万元，比上年减少189.18万元，

实际支出 809.97 万元，比上年增加 21.39 万元，主要是因为 2022

年度资金在 2023 年度内支付。2022 年结存 227.97 万元，2023 年

结存 138.67 万元。

2023 年代管资金支出主要情况：（1）村级支出 234.06 万元，

其中：村级项目乡村振兴资金 158 万元（其中 2022 年 68 万元）；

转拨上级项目资金33万元；转拨村级运转户上级资金43.06万元；

（2）民政、敬老院支出 115.21 万元；（3）重症精神病患者“有

奖看护”资金 3.23 万元；（4）公益性岗位、劳动力信息采集、

就业等劳动保障支出 36.77 万元；（5）人居环境整治支出 35.29

万元；（6）水利支出 61.59 万元（含梅龙水库整修 20 万元）；

（7）粮食生产、厕所革命等支出 32.57 万元；（8）动物防疫、

防疫专员工资支出 11.52 万元；（9）农业救灾、抢险、雪灾、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电力抢修等支出 31.77 万元；（10）道

路养护、交通安全、安全戴帽率、交通标线标志等支出 29.32 万

元；（11）2023 年资助重点优抚对象医保支出、退役军人事务

等支出 18.71 万元；（12）信访、维稳、应急等支出 17.58 万元；

（13）付安置区产业扶持资金 3 万元；（14）付计生三结合项目、

两癌筛查等 5.2 万元；（15）市场管理、整修 4.8 万元；（16）

食堂伙食费 35.78 万元（含还老欠）；（17）政府集中采购日杂、

办公用品、宣传制作、电脑、打印要、桌柜等 61.43 万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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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无人机治蝗等支出 15.27 万元；（19）宣传租车、活

动租车、交通费补助等支出 22.78 万元；（20）空心房整治、房

屋排查等支出 11.51 万元；（21）2020、2021 年优岗奖励 3.75

万元；（22）党报党刊、杂志等支出 12.37 万元；（23）镇区路

灯维护、电话费、系统维护费等其他支出 6.46 万元。

二、2023 年财政工作开展情况

2023 年，财政所服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妥善应对风险挑战，

艰苦奋斗。

（一）强化征管，努力培植财源增长点

财政所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确定的中心工作，面对经济下

行形势，努力培植和壮大财源，积极配合税务部门做到应收尽收。

2023 年我镇税收总量比上年相对减少，财税完成情况不太理想。

（二）加强预算管理，强化人大监督和预算约束力

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预算刚性约束。完善内控制度，规范资

金审批手续和支付流程，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监管作用，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从严从紧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专项支出，厉行

勤俭节约。实行零基预算，科学编制全口径预算，坚持“先预算

后支出，无预算不支出”原则。自觉公开公示，自觉接受人大和

社会各界的监督。

（三）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刚性支出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进

一步压缩“三公”经费，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行政经费和非

生产性开支，努力降低财政运行成本。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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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障民政、应急救灾、卫健、乡村振兴、村级运转等刚性支

出。

（四）加强监管，提升村级财务业务水平

切实加强了对村级财务的监督与管理。规范会计业务处理程

序，规范收支管理，加强会计档案管理，对村级所有的项目做到

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使村级财务走上制度化、规范化之

路。

（五）加强服务，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着力保障民生

加强财政信息管理，群众事情及时办结，做到办事细致、服

务热情。2023 年上级及镇属各部门单位共计发放耕地地力保护、

生态公益林补偿、民政救济、移民补贴等 75 种惠农补贴 1454.24

万元。

三、2024 年财政预算

（一）2024 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1．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全年共计完成 2363.48 万元，其中：

（1）财政补助收入 1833.48 万元；

（2）全口径税收总量完成 530 万元，其中地方总收入完成

180 万元；

（3）罚没收入、应付代管资金和追加指标具有不确定性，

不纳入收支预算。

2．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全年共计完成 2363.48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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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财政支出完成 1833.48 万元，其中：

①人员类支出（工资、五险、住房公积金、公务员 13 月工

资、事业干部 30%绩效、月基础绩效奖、年度考核奖等支出，以

2023 年 10 月工资为基准进行预算编制）1164.31 万元，其中：

党委支出 61.16 万元；政府支出 216.14 万元；人大支出 29.19

万元；政协支出 12.46 万元；纪委支出 36.81 万元；财政所支出

88.82 万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支出 329.62 万元；社会事务综合

服务中心支出 258.13 万元；退役军人服务站支出 26.77 万元；政

务便民服务中心支出 23.37 万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支出 81.84

万元。

②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支出 44.55 万元：其中：遗属生活困

难补助支出 11.62 万元；退休人员奖励性生活补助支出 12 万元；

干部工会福利支出 20.93 万元。

③商品和服务支出：261.54 万元，其中：人代会、人大代表

小组、代表工作室等支出 4.5 万元；党代会、党代表小组、党建

工作等支出 4.5 万元；政协、工青妇等支出 3 万元；民兵训练及

征兵工作支出 5 万元；平安创建、网格等支出 15 万元；人居环

境整治、环保等支出 43.40 万元；应急和突发事件处置、信访等

支出 20 万元；安全生产支出 2 万元；政府集中采购办公用品、日

杂、宣传制作等支出 51.29 万元；食堂伙食补助支出 54.7 万元；

电费支出 18.56 万元；机关维修维护支出 13 万元；党报党刊、

网络费等支出 15.99 万元；其他支出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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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村级支出 363.08 万元，其中：村级运转支出：283.08 万元；

村级项目支出：80 万元。

（2）上解税收支出 530 万元。

3. 收支平衡

2024 年财政补助收入 1833.48 万元，一般预算支出 1833.48

万元，做到收支平衡。

4. 部门预算

2024 年有 11 家部门预算单位的预算提交本次代表大会审

查。经核定，支出预算合计为 1833.48 万元，其中：

人员基本支出 1215.68 万元，其中：人员工资津补贴支出（含

五险一金个人部分、）为 744.04 万元，社会保障缴费（单位部分）

支出为 170.29 万元，住房公积金（单位部分）支出为 100.04 万

元，公务员 13 月工资、事业干部 30%绩效、月基础绩效奖、年度

考核奖支出为 201.31 万元。

退休人员奖励性生活补助支出 1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遗属、精简下放人员补助）支出 11.62 万元，公用支出 100.10

万元），村级运转支出 283.08 万元，村级项目户支出 80 万元，

按财政局第七轮财力测算专项支出 131.00 万元。

2024年中沙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支出合计1833.48万元，其中：

公共财政拨款 1833.48 万元，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安排

1833.48 万元；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安排 0 万元，上级财

政补助收入安排 1833.48 万元。

5.“三保”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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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预算安排保工资支出为 1127.6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比重为 61.50%，保运转支出 152.14 万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8.30%，保基本民生支出 280.08 万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15.28%。全镇“三保”支出共计 1559.82

万元。

四、2024 年财政工作思路

2024 年必须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切实把握“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统筹稳增长、惠民生，全力补短板、提绩

效。配合制订全市第八轮乡镇（街道）财政管理体制。全面贯彻

落实《湘乡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整肃财政管理规范

财经秩序深化预算改革的十五条措施〉的通知》（湘乡政发〔2023〕

3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带头厉行

节约、勤俭办事，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024 年重点抓好

以下工作。

（一）切实加强收入征收管理，确保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面对实体经济困难、经济下行等形势，积极调整思路，狠抓

财源建设，努力培植可持续可利用的财源增长点。坚持抓大不放

小的原则，深入开展税源调研，挖掘征收潜力，做到应收尽收。

盘活资产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财

源建设领域，做大经济总量。加大争资争项力度，努力实现收支

平衡。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支农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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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支出

兜牢“三保”底线，顺利实现当年预算执行和收支平衡，大

力强化支出结构的优化机制，保障重点支出，严控一般性支出，

集中有限财力办要事。定期收回沉淀资金，妥善处理和化解隐性

债务存量。

1. 坚决兜牢民生底线，保证民政、应急救灾、卫健、乡村振

兴等刚性支出，确保各项惠农资金及时发放到位，确保各项民生

政策稳步兑现。

2. 全力支持传统产业升级，巩固传统产业转型成果。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扶植地方特色产业，粮食生产稳中有进，健全

全民保障体系。

3.坚持有保有压，努力保障镇村两级机构的正常运转，并稳

步化解镇村债务，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策划启动推进建设项目。

（三）加强预算管理，强化人大监督和预算约束力

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预算刚性约束。从严从紧压减一般性支

出，严控专项支出，厉行勤俭节约。有保有压编制预算，坚持“零

基预算”，科学编制全口径预算，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

无预算不支出、超预算控支出”原则。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前移预算绩效关口。建立临聘人员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压减临聘

人员支出。致力强化监管防范风险，稳定构筑发展大局。自觉公

开公示，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四）规范管理，提升财务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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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肃财经秩序，切实加强对镇村财务的领导与监督。严

肃纪律强化履职，加强学习与培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坚持“资

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所有支出安排先定规划政策、

后定项目资金”的原则。深入开展廉洁机关建设行动，开展“以

案释法、以案释纪”警示教育，严防“雁过拔毛”式腐败的发生。


